
附件 4：

拟授予法学学学位共 14 人

法学专业 14 人：

梁 红 李烨臻 潘艺锋 龚冬文 唐业坤 宋晓璐 张智军

徐东泽 余家平 郑颖慧 李丽娜 罗江权 成炜莹 唐小龙

拟授予工学学位共 1 人
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1 人：

江咏航

拟授予管理学学位共 15 人

财务管理专业 8 人：

梁 韵 陈诗云 于湘婷 黄洲扬 岑宗才 李 然 冼丽沂

李雨昕

工商管理专业 5 人：

黄善家 黎燊麟 梁凤贞 王治远 陈维聪

行政管理专业 2 人：

黄楚玲 黄洁平



拟授予教育学学位共 4 人

小学教育专业 2 人：

李 茜 黄锦秀

学前教育专业 2 人（自考 1 人）：

陈燕妮 廖佳欣（自考）

拟授予文学学位共 17 人

汉语言文学专业 17 人：

莫媛媛 梁予璇 叶亿萍 雷 咏 肖国礼 吴淦宇 薛雨婷

何玉华 覃小珊 练丽玲 郭舒绮 梁晓微 覃福光 蒋冬燕

黎若彤 沙坦洺 陈 敏


